
腾讯直播禁售类目规则 

（2019 年 11月修订版） 

第一章 概述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为了保障腾讯直播用户的权益，为各位商家及消费者打造绿色、健康

的购物车分享环境，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范、规章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规则适用于所有在腾讯直播开通电商直播能力的商家/主播/KOL 等。 

第三条【效力级别】商家/主播/KOL 等应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腾讯直播

签订的各项协议。对任何涉嫌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的行为，本规则已

有规定，适用于本规则。本规则尚无规定的，腾讯直播有权根据相关法律及腾讯直播与其签

订的各项协议酌情处理。 

 

第二章 商品直播限制行业 

 

第四条【商品分享行业限制】商家/主播/KOL 不得直播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出售和腾讯直播全

线商品禁推行业。详见下方《腾讯直播禁售类目》。 

第五条【禁发信息】商家/主播/KOL 不得在腾讯直播页面中（包括但不限于商品标题、商品

描述、商品图片等）、直播购物车、跳转小程序、直播评论区等信息发布区块发布限制直播

商品相关信息。 

第六条【禁止规避】商家/主播/KOL 不得通过任何方式规避本规则及腾讯直播禁推广商品类

目。 

第七条【规范预防】商家/主播/KOL 发布前述禁售商品及信息时，腾讯直播运营有权对其发

布的涉嫌违规信息进行提示、替换、拦截、关闭商品直播功能、加入黑名单等操作。 

 

第三章 违规处理 

 

第八条 【临时管控】商家/主播/KOL 若直播上述限制目录商品的（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排查、

接到工商举报或消费者投诉）行为，一经发现，腾讯直播运营有权限制对该商品的直播。 

第九条 【自检自查】商家/主播/KOL 应严格按照本规则发布的限制直播目录，进行自查。

重复发布违规商品或信息或通过任何方式规避各类管理措施，将视为情节严重，并加重处罚。

具体处罚措施详见本规则第十条。 

第十条 【违规处理】违反本规则或销售任何腾讯直播禁售商品的，将按照下述规则对商家

/主播/KOL 进行关闭、清退： 

 

违规行为 处罚 

人工排查时发现禁售商品 1 次 永久取消电商直播功能 

排查到的涉嫌发布前述商品且情节严重的，包

含直播禁售商品 2 次及以上，或直播的商品列

表中，禁售商品达 50%及以上。 

永久关闭腾讯直播账号 

重复发布违规商品或信息或通过任何方式规

避各类管理措施的商品 

永久关闭腾讯直播账号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规则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生效。 

第十二条  无论商家/直播/KOL 直播的商品是否违反本规则，腾讯直播运营有权根据舆情及

相关监管要求，对相关商品的直播进行限制。 

第十三条  商家/直播/KOL 创建直播，发生在本规则生效之日或修订之日之前或之后的，均

适用于本规则。 

 

腾讯直播禁售类目具体规则 

 

一、 仿真枪、军警用品、危险武器类 

1、 枪支、弹药、军火及仿制品。 

2、 可致使他人暂时失去反抗能力，对他人身体造成重大伤害的管制器具。 

3、 枪支、弹药、军火的相关器材、配件、附属产品，及仿制品的衍生工艺品等。 

4、 安防、警用、军用制服、标志、设备及制品。 

5、 管制类刀具、弓箭配件及飞镖等可能用于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管制器具。 

 

补充说明： 

1、 各类枪支、弹药及相关器材，如枪械、枪械仿制品（如仿真枪）、子（炮）弹、消音器、

火药、说明书、包装盒等。 

2、 安防设备包括但不限于电击、强光、催泪等保安防卫器械，如激光等。 

3、 警用设备及制品包括但不限于警服、警徽、手铐、警灯、警笛、电击器等警用和军用器

械。 

4、 防身喷雾等其他防身器具。 

5、 违反国家管制刀具认定标准的刀具，如匕首、三棱刀（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刮刀）、带

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类似的刀具。 

6、 弓弩、牙签弩、弹弓、钢珠、铅珠、真机、真弹等。 

7、 弹簧刀（跳刀）以及其他类似的单刃、双刃、三棱尖刀等 

8、 刀具类包括但不限于：管制刀具、菜刀等。 

 

二、 易燃易爆、有毒化学品、毒品类 

1、 易燃、易爆物品，如火药等。 

2、 毒品、制毒原料、制毒化学品吉致瘾性药物。 

3、 国家禁止生产、经营、使用的危险化学品。 

4、 毒品吸食工具及配件。 

5、 介绍制作易燃易爆品方法的相关教程、书籍。 

6、 农业部发布的禁用限用类农药。 

7、 烟花爆竹和烟花爆竹燃放装置。 

 

补充说明： 

1、 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相关条例，禁止烟花爆竹包括但不限于烟花、爆竹、鞭

炮（包括插炮类、摔炮等）、冷焰火、彩烟等商品的发布。 

2、 有毒、有腐蚀性的危险化学品，如水晶泥等。 

 



三、 反动等破坏性信息类 

1、 含有反动、破坏国家统一、破坏主权及领土完整、破坏社会稳定，涉及国家机密、扰乱

社会秩序，宣扬邪教迷信，宣扬宗教、种族歧视等信息，或法律法规禁止出版发行及销

售的书籍、音像制品、视频、文件资料等。 

2、 偷电设备、蹭网卡、蹭网器、拨号网、破网、翻墙软件及 VPN 代理服务等。 

3、 存在扣费项目不明确、恶意扣费、暗设扣费程序等任何损害用户权益的情况，或含有盗

号、窃取密码等恶意程序的产品。 

4、 不适宜在国内初版发型、销售的涉政书刊及收藏性的涉密书籍、音像制品、视频、文件

资料等。 

5、 国际禁止的集邮票品一级未经邮政行业管理部门批准制作的集邮品，以及一九四九年之

后发行的包含“中华民国”字样的邮品。 

6、 带有宗教、种族歧视的相关商品或信息。 

7、 反动等含有破坏性信息的产品和服务，如不适宜在国内发行的涉政书刊及收藏性的涉密

书籍音像制品，诈骗网站。 

 

补充说明： 

1、 违法集邮品不得从事《集邮市场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下列活动： 

1）经营伪造、变造的邮资凭证 

2）经营国家禁止流通的集邮票品 

3）经营未注明发行单位信息的集邮品 

4）经营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仿印仿制邮票图案的集邮品 

5）经营明显具有虚假信息的集邮品 

6）经营擅自进口的集邮票品 

7）经营 1949 年 10 月 1 号以后台湾地区发行的集邮票品 

8）冒用他人名义制作或者销售集邮票品 

9）其他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经营活动 

2、 宗教类 

1）宣传宗教教义及宗教活动 

2）销售宗教用品，包括佛珠、佛龛、佛香、僧袍其他法器等宗教用品、或纪念品 

3、 邪教组织类 

4、 平安符、占卜八卦星术用品、祭祀用品、塔罗牌等。 

 

四、 色情低俗、催情用品类 

1、 含有色情淫秽内容的音像制品及视频、色情陪聊服务、成人网站论坛的账号/邀请码或其

他淫秽物品等。 

2、 可致使他人暂时失去反抗能力、意识模糊的口服或外用的催情类商品及人造处女膜等。 

3、 用于传播色情信息的软件、种子文件、网盘资源及图片，含有情色、暴力、低俗内容的

音像制品，原味内衣及相关产品，含有未成年人色情内容的图片、写真视频等 

4、 含有情色、暴力、低俗内容的动漫、读物、游戏和图片等 

5、 网络低俗产物 

6、 避孕套、两性用品及周边相关的化妆品服装服饰 

 

五、 涉及隐私、人身安全类 

1、 用于监听、窃取隐私、泄露个人私密资料、手机监听器或机密的软件及设备等 



2、 用于非法摄像、录音、取证等用途的设备等 

3、 身份证、护照、社会保障卡等依法用于身份证明的证件等 

4、 盗取或破解账号密码的软件、工具、教程及产物等 

5、 个人隐私信息及企业内部数据，提供个人手机定位、电话清单查询、银行账户查询等服

务 

6、 其他安全带扣等具有交通安全隐患的汽车配件类商品等 

7、 已报废、达到国家强制报废标准、非法拼装或非法所得等国家法律法规命令禁止经营的

车辆及其“五大总成”等。 

8、 载人航空器、航空配件、模型图纸类商品。 

 

补充说明： 

1、侵犯他人隐私的器材：窃听器、偷拍器、针孔摄像、信息拦截（传真拦截、短信拦截、

电话拦截）等可能侵犯他人隐私的违规器材。 

2、侵犯他人个人信息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提供他人手机号码、电子信箱地址等个人

信息，以及提供用于收集、盗取他人信息的软件、产品等（比如钓鱼网站）。 

 

六、 药品、医疗器材、保健品类 

1、一、二、三类医疗器械 

2、OTC 药品及处方药 

3、保健品 

4、医疗服务 

5、所有用于预防、治疗人体疾病的国产药品；所有用于预防、资料人体疾病的外国药品 

6、未经药品监管管理部门批准生产、进口或未经检验即销售的医疗器械；其他用于预防、

治疗、诊断人体疾病的医疗器械 

7、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认定的假药、劣药 

8、兽药药监部门专项许可的兽药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目录药品；国家公示查处的兽药；兽药

监管部门禁止生产、使用的兽药。 

 

补充说明： 

1、 保健品定义：分为保健食品、保健药品、保健化妆品、保健用品 

1）保健食品具有实用性质，如茶、酒、蜂制品、饮品、汤品、鲜汁、药膳等，具有色、香、

形、质要求，一般在剂量上无要求。此类可以直播售卖，但保健食品中，如酒、茶、饮品等，

详情中描述壮阳或存在其他夸大功效的词，禁售。 

2）保健药品具有营养性、食物形天然药品性质，应配合治疗使用，有用法用量要求，目前

带“健”字批号的药品。此类禁售。 

3）保健化妆品具有化妆品的性质，不仅有局部小修饰作用，且有透皮吸收、外用内效作用，

如保健香水、霜膏、漱口水。此类禁售。 

4）保健用品具有日常生活用品的性质，并且在商品描述中出现治疗功效的，如健身器、按

摩器、磁水器、健香袋、衣服鞋帽、垫毯、艾灸贴、针灸贴。此类禁售。 

5）承诺疗效/蓝帽，禁售 

6）薏米、桑葚膏、党参等药食同源的，可以日常食用（泡水、炖汤）的可算为食品，可以

售卖。 

7）人参、灵芝、鱼肝油、冬虫夏草、灵芝孢子粉、鹿角、龟甲、鹿茸、纯阿胶等中药材不

算食品，禁售。 



2、 槟榔：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2017 年公布的致癌清单，槟榔果已明确列入一

级致癌物，禁售。 

3、 医疗服务 

1） 针灸、纹身、美容整形（如医美）、减脂、问诊、各种疾病治疗等，禁售。 

2） 部分特殊化妆品：蓝光美牙仪、育发/生发、除臭、祛斑、脱毛类特殊化妆品暂不收录，

可以售卖。 

3） 注册类美白针剂、溶脂针剂、填充针剂、瘦身针剂等用于人体注射的美容针剂类商品，

禁售。 

4） 增高类产品，增高方法传授、咨询、服务等不能直播。 

 

七、 非法服务、票证类 

1、伪造变造国家机关或特定机构颁发的文件、证书，公章、防伪标签等，非法或仅限国家

机关或特定机构方可提供的服务。 

2、抽奖类商品。 

3、尚可使用或用于报销的票据（及服务），尚可使用的外贸单证以及代理报关、清单、商检、

单证手续的服务。 

4、 未公开发行的国家级正式考试答案，考试替考服务。 

5、 代写论文等相关服务。 

6、 对消费者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排除或限制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服务。 

7、 汽车类违规待办服务。 

8、 网站备案、亲子鉴定、胎儿鉴定等服务。 

9、 票务、基金、保险、股票、贷款、投资理财、证券等服务。 

10、法律咨询、心理咨询、金融咨询、医疗及健康相关服务。 

11、 规避合法出入境流程的商品及服务。 

12、 违反公序良俗、封建迷信类的商品及服务。 

13、 实际入住人无需经过酒店实名登记便可入住的酒店类商品或服务。 

14、未取得跟团游、出境游、签证等业务相关经营资质的商品或服务。 

 

补充说明： 

 

代办各类证件。 

 

八、 动植物、动植物器官及动物捕杀工具类 

1、 人体器官、遗体。 

2、 国家保护野生动植物。 

3、 严重危害人畜安全的动物捕杀设备或配件以及其他动物捕杀工具。 

4、 猫狗肉、猫狗皮毛、鱼翅、熊胆及其制品，其他有违公益或对当地生态系统可能造成重

大破坏的生物物种及其制品。 

5、 人类资源资料材料。 

6、 宠物活体。 

 

补充说明： 

1、 野生动物：包含国家立法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

物、世界/国家保护类动物和濒危动物的活体、内脏、任何肢体、皮毛、标本或其他制成



品（比如象牙和玳瑁类制品），已灭绝动物与现有国家二级以上保护动物的化石。 

2、 野生植物：被列入世界/国家保护类植物清单的、法律禁止不得销售的植物，或植物产品；

国家保护类直播活体（树苗除外） 

 

九、 涉及盗取等非法所得及非法用途软件、工具或设备类 

1、 走私、盗窃、抢劫等非法所得。 

2、 赌博用具、考试作弊工具、汽车跑表器材等非常用途工具。 

3、 卫星信号收发装置及软件，用于无线电信号屏蔽的仪器或设备。 

4、 撬锁工具、开锁服务及其相关教程、书籍等。 

5、 一卡多号，有蹭网功能的无线网卡以及描述信息中有告知会员能用于蹭网的设备等。 

6、 涉嫌欺诈等非法用途的软件、工具及服务。 

7、 可能用于逃避交通管理的商品。 

8、 利用电话线路上的直流馈电发光的灯。 

9、 群发设备、软件及服务。 

10、外挂软件、作弊软件等不正当竞争工具或软件。 

11、秒杀器以及用于提高秒杀成功概率的相关软件或服务。 

12、 涉嫌侵犯其他公司或个人利益的手机破解类商品或服务。 

13、 妨害交通安全秩序的产品。 

 

补充说明： 

1、 妨害交通安全秩序的产品，如汽车反雷达测速仪、电子狗、汽车隐性喷雾、卷帘式车牌

架、雷达干扰器、牌照遮盖设备、交通信号灯变换器等相关产品。 

2、 非法接入信号的产品。 

3、 侵犯商标、专利的商品：各种假冒、山寨产品等。 

4、 侵犯版权的商品：侵权影视剧、综艺节目、软件程序、网站等。 

5、 介绍汽车解码器、万能钥匙、麻醉专用药等各种可用于犯罪技术。 

6、 如钓鱼小药、作弊器、伪基站设备、自动翻牌器、笑气、乙醚、迷药、出老千设备及赌

博相关教学等一系列及黄赌毒和其他非法活动工具。 

 

十、 未经允许、违反国家行政法规或不适合交易的商品 

1、 伪造变造的货币以及印制设备。 

2、 正在流通的人民币及仿制人民币（第四、五套人民币）。 

3、 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的文物。 

4、 烟草专卖品及烟草专用机械。 

5、 依法应当经行政部门批准或备案后销售商品，未经相关行政部门批准或备案。 

6、 未取得营业执照或电信网络代理资质销售运营商通讯类产品。 

7、 已激活的手机卡、上网卡等违反国家实名制规定的商品。 

8、 未经许可发布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博览会、亚洲运动会等特许商品。 

9、 国际机关支付及相关配件类商品。 

10、未经授权的国家领导人相关的信息或商品。 

11、军需、国家机关专供、特供等商品。 

12、 国家补助或无偿发放的不得私自转让的商品。 

13、 大量流通中的外币及外币兑换服务。 

14、 POS 机（包括 MPOS）、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15、 邮局包裹、EMS 专递、快递等物流单据凭证及单号。 

16、 内部资料性出版物。 

17、 境外出版物代购类商品或服务。 

18、 非法传销类商品。 

19、 国家命令淘汰后停止销售的书籍类商品。 

20、其他法律法规等规定向文件中禁止销售的商品。 

 

补充说明： 

1、 香烟、烟盒、烟标等，包括电子香烟和戒烟产品。 

2、 烟草替代品及辅助工具、无烟烟草制品（如电子烟、IQOS、鼻烟）。 

3、 烟草企业宣传。 

4、 食用盐。 

 

十一、虚拟类 

1、 比特币、莱特币、高利贷、私人贷款、贷款推广等互联网虚拟币以及相关商品 

2、 网络游戏、游戏点卡、货币等相关服务类商品 

3、 外挂、私服相关的网游类商品 

4、 游戏点卡或平台卡商品 

5、 网络账户死保账号或存在交易风险的腾讯 QQ 账号、ITUNES 账号、百度账号以及食品

类网站账号等账号类商品 

6、 炒作博客人气、炒作网站人气、代投票类商品或信息 

7、 航空公司的积分和里程，航空公司积分/里程兑换机票，各航司下发文件规定的不合格产

品 

8、 酒店类商品或服务、跟团游、出境游、签证等业务的商品及服务 

9、 未经平台许可的用于兑换商品实物或服务的定额卡券、储值卡券、储值服务或将购买款

项分期返还的交易 

10、官方已停止经营的游戏点卡或平台卡商品 

11、以支付、社交、媒体为主要功能的互联网用户账号类商品 

12、第三方支付平台代付、信用卡代刷类服务及其违反《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定的商品或服务 

13、不可查询的分期返还话费类商品 

14、时间不可查询的以及被称为漏洞卡、集团卡、内部卡、测试卡的上网资费卡或资费套餐

及 SIM 卡。  

14、 慢充卡等实际无法在 72 小时内到账的虚拟商品 

16、 SP 业务自消费商品 

17、 时间不可查询的虚拟服务类商品。 

18、 手机直拨卡与直拨业务，电话回拨卡与回拨业务。 

 

补充说明： 

1、 电话卡、流量卡、游戏卡充值。 

2、 票务、境内外旅行社代订。 

3、 超市卡美发卡。 

4、 生活服务商线索类商品，如汽车试驾、美容体验。 

5、 本地服务，如机票、火车票、汽车票、酒店预订。 



6、 电脑 DIY 组装。 

 

十二、舆情重点监控类 

1、 近期媒体曝光的商品。 

2、 由不具有生产资质的生产商生产的，或不符合国家、地方、行业、企业强制性标准，或

不符合腾讯直播平台规则规定的商品，经权威质检部门或生产商认定、公布召回的商品，

国家明令淘汰后停止销售的商品，过期、失效、变质的商品，以及含有罂粟籽的食品、

调味品、护肤品等制成品。 

3、 经权威质检部门或生产商认定、公布或召回的商品，国家明令淘汰或停止销售的商品，

过期、失效、变质的商品，以及含有罂粟籽的食品、调味品、护肤品等制成品。 

4、 存在制假风险的品牌配件类商品。 

5、 商品本身或外包装上所注明的产品标准、认证标志、生产商信息、材质成分及含量等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商品。 

6、 公益资助贫困儿童/领养动物/保护野生动物（无法核实真实性）。 

7、 违禁工艺品、收藏类品。 

8、 食药监局明令禁止的商品。 

9、 车载音乐 U 盘。 

 

补充说明： 

1、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必须有中文厂名，中文厂址、电话、许可证号、

产品标志、生产日期、中文产品说明书、如有必要时还需要有限定性或提示性说明等等，

凡是缺少的均视为不合格产品。上述要求缺少其中之一，均可视为“三无产品”，如自制

口红。 

2、 高投诉类商品，如脱糖电饭锅、汽车划痕修复相关产品（修复液、修复蜡）、洗锅泡沫、

吸黑头仪。 

3、 高风险收藏品、工艺品。包含玉石类、如钻石、贵金属（金、银和铂族金属）、玉石、翡

翠、缅甸原石、钱币收藏品、古董等。 

4、 名人字画。 

5、 国家药监局：化妆品宣称“药妆”属违法，不可用 EGF 作原料，如人寡肽-1 或 EGF。 

6、 危险玩具，如发泄球、人造雪粉、电人口香糖、面粉礼炮、水弹枪、激光笔等。 

 

十三、不符合腾讯直播平台风格的产品 

1、 分销、招代理、招商加盟、店铺买卖。 

2、 国内/海外投资房产、炒房。 

3、 高仿类。 

4、 殡葬用品、用具、存放、投资等。 

5、 二手类：二手汽车、二手手机、二手 3C 数码产品等。 

6、 灭鼠器。 

7、 内衣内裤可以售卖，但是不能将内衣内裤穿在人或模特儿身上宣传。 

8、 棋牌类。 

9、 三无产品。 

10、海外直播只支持室内直播，禁止在室外直播，香港地区不支持直播。 

11、个人代购类不支持直播。 

 



 

 

 


